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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市崇明区突发事件人员转移安置和
应急避难场所启用预案

1.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建立健全本区突发事件人员转移安置和应急避难场所启

用机制，提高崇明三岛人员转移安置能力，保障公众安全，维护

社会稳定，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上

海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应急管理部等 12 部委《关于印

发〈关于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和《上海

市突发事件人员转移安置和应急避难场所启用预案》等。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区行政区域内将危险区域的相关人员转移

安置到应急避难场所的行动。

本预案所称应急避难场所，是指为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建设或

改造用于群众转移安置的安全场所。

1.4 转移安置分级

按照转移安置的人数规模，本区转移安置分为四级：Ⅰ级（特

大规模）、Ⅱ级（重大规模）、Ⅲ级（较大规模）和Ⅳ级（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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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1）Ⅰ级（特大规模）转移安置行动，指全区需转移安置

的人员在 2 万人以上。

（2）Ⅱ级（重大规模）转移安置行动，指全区需转移安置

的人员在 4000 人以上、2 万人以下。

（3）Ⅲ级（较大规模）转移安置行动，指全区需转移安置

的人员在 400 人以上、4000 人以下。

（4）Ⅳ级（一般规模）转移安置行动，指全区需转移安置

的人员在 400 人以下。

1.5 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科学决策，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协

同应对，平急结合、常备不懈。

2.组织体系

2.1 区级应急指挥部

区城市运行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区防汛指挥部等各

类突发事件区级应急指挥部负责指挥本区人员转移安置和应急

避难场所启用。

（1）评估突发事件危害影响，适时向事发地所在乡镇人民

政府和行业部门发布应急避难场所启用指令。

（2）评估转移安置的人数规模，向事发地所在乡镇人民政

府、行业主管部门下达人员转移安置行动指令。

（3）组织协调事发地和接收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及行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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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实施跨乡镇转移安置，调度各方应急资源做好安置人员转

移运输和物资保障。

（4）突发事件危害已消除或得到有效控制，发布人员转移

安置行动结束指令。

2.2 行业主管部门

区应急局、区经委、区教育局、区民政局、区建设管理委、

区农业农村委、区文化旅游局、区卫生健康委、区住房保障房屋

管理局、崇明海事局等行业主管部门指导危化品、商场、教育、

养老、房建、文化旅游、医疗、海上船只等行业领域人员转移安

置工作。

区教育局、区文化旅游局、区体育局、区绿化市容局等行业

主管部门负责利用学校、文旅设施、体育场馆、公园绿地建设应

急避难场所，指导协调本行业内应急避难场所启用、管护。

2.3 乡镇人民政府

各乡镇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人员转移安置和应急避难场所

启用的责任主体，负责组织各村（居）、有人员转移任务的单位

和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单位，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应急物资保障以

及场所现场管理等方面工作。

2.4 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单位

应急避难场所的管理单位，主要负责应急避难场所内各类基

础设施的提供、更新和完善，协助配合各乡镇政府和有人员转移

任务的单位做好现场管理和物资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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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启用准备

3.1 应急避难场所情况

本区依托学校、公园、绿地和体育场馆等场所，按照《上海

市应急避难场所设计标准》，现已建成应急避难场所 151 处，人

均避难面积约 1.62 平方米（详见附件 2）。

学校、体育场馆等室内型应急避难场所主要用于台风洪涝等

灾害的应急避难。

学校、公园、绿地等室外型应急避难场所主要用于地震等地

质灾害的应急避难。

3.2 启用准备

区级应急指挥部评估突发事件危害影响，适时向事发地所在

乡镇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发布应急避难场所启用指令。事发

地所在乡镇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在接到启用指令后，组织做好相

关准备工作。

3.2.1 组织准备

（1）成立工作专班，组织一次应急避难场所启用准备会议，

统筹布置各项准备和应急避难场所启用期间的现场管理工作。

（2）组织排摸本行政区内需转移安置人员，统计人员数量。

（3）检查本行政区内应急避难场所安全状况，结合突发事

件特点，选择适合的应急避难场所。

（4）根据应急避难场所保障能力，按照就近就便原则，以

行政村、居委会或企事业单位等为基本单元，规划转移安置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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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转移安置方案。

3.2.2 设施准备

（1）对应急避难场所内供排水、照明、通风、通信、排污

等设施进行预启用检查，确保安全可用。

（2）加强与供水、供电、供气等保供单位联系，制定紧急

维修供应方案。

（3）对应急避难场所开展预防性消毒措施，根据实际情况

提前进行场所通风。

3.2.3 物资准备

（1）采取实物储备、协议储备等方式，充分利用应急避难

场所物资储备、发放功能，进行物资前置。

（2）根据安置人数，配备一定数量折叠床，席垫、棉被（毛

巾被）等基本生活物资，优先满足老、弱、病、残、孕、幼等特

殊群体。

（3）适当准备常用药品、酒精等卫生医疗物资。

4.转移安置

4.1 区内人员转移安置行动

4.1.1 区级应急指挥部评估转移安置的人数规模，向事发地

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下达人员转移安置行动指令，

内容包括转移时间、转移人数、完成时限。

4.1.2 事发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接到人员转

移安置行动指令后，按照预定方案，引导受灾人员有序进入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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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场所。应急避难场所要立刻开启所有出入口，启动设施设备。

4.1.3 事发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要组织村（居）委会及有关

单位指派专人逐户检查，以防遗漏而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

4.1.4事发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视情开展

人员转移安置工作。

4.2 跨区人员转移安置行动

4.2.1当单个行政区转移安置人数超出本行政区应急避难场

所可容纳人数时，事发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报告区级应

急指挥部，区级应急指挥部组织协调事发地和接收地所在乡镇人

民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进行跨乡镇人员转移安置行动。

4.2.2接收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制定接收安

置方案，协调应急避难场所安置转移人员。区应急局会同区粮食

物资储备局动用区级救灾物资做好跨乡镇转移安置人员保障。交

通、公安部门负责做好跨乡镇安置过程中的交通运输和治安保

障。

5.信息报告

在接到应急避难场所启用指令后，事发地所在乡镇人民政

府、行业主管部门将需转移安置人员数量、物资准备情况和人员

转移安置方案等准备工作情况在 30 分钟内书面报告区级应急指

挥部。

人员转移安置行动完成后，事发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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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区级应急指挥部书面报告转移安置情况，内

容主要包括：实际转移安置人数、安置应急避难场所名称、位置、

现场联络人员信息等。

由区级应急指挥部及时准确发布人员转移安置的相关信息，

并将人员转移安置和应急避难场所启用工作情况向区委、区政府

报告。

6.服务管理

6.1 安置人员服务

（1）提供符合卫生质量安全要求的食品和饮用水，要充分

考虑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群的营养需求，兼顾并尊

重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鼓励采取集中配送的盒饭制方式，确保

受灾群众基本饮食需求。

（2）一般采取床位方式，原则上尽可能按照家庭（户）为

单位安置，对于特殊人群应当给予重点保障。

6.2 安置人员安全管理

（1）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一人一码”，完善转移

安置人员管理台帐，实现动态管理。

（2）严格落实人员管理，预警解除、应急结束前，原则上

不得擅自离开场所，特殊原因离开场所要严格审批、注明去处。

6.3 应急避难场所安全管理

严格落实场所安全管理，建立值班值守制度，加强对场所内

用电、用火等安全检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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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善后处置

7.1 人员返回

区级应急指挥部评估突发事件危害已消除或得到有效控制，

发布人员转移安置行动结束指令后，事发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

行业主管部门及时组织转移安置人员撤出应急避难场所、返回原

住地。

7.2 补充维护

事发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统筹做好应急避难

场所的整理清洁，补充维护应急避难场所物资设施，恢复应急避

难场所常态。

因人员疏散安置和应急避难场所启用，调集、征用有关单位、

企业物资、装备、运输工具的，各实施应急征用的行政主管部门

按照区政府指令、部署，实施应急征用补偿。

8.应急保障

8.1 应急避难场所保障

8.1.1 应急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和管理。

依托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平台，将应急避难场所信息接入应急

指挥平台。组织协调各乡镇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定期开展

应急避难场所安全评估，提升应急避难场所保障能级，确保应急

避难场所安全实用。

8.1.2 各乡镇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根据应急避难场所规

划布局，利用学校、公园、绿地、体育场馆和文旅设施等新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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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加快建设布局合理、设施齐全、标识统一的各级各类应急避

难场所。各乡镇人民政府掌握辖区内大型厂房、仓库、园区等资

源，作为现有应急避难场所备份。

8.1.3 本区各应急避难场所的日常维护和管理，分别由其权

属或管理单位负责，确保应急时能够正常使用。

8.2 交通运输保障

交通、公安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优先安排和调度保障人员

转移安置行动的交通工具与交通线路。必要时，对现场及相关道

路实施交通管制，开设应急专用通道，确保人员转移安置行动安

全、快速。

8.3 物资保障

应急、粮储部门以区救灾物资储备体系为依托，负责本区人

员转移安置行动所需相关基本生活用品等物资的协调保障。各乡

镇人民政府根据有关规定，做好辖区内突发事件人员转移安置行

动所需物资的储备和应急供应。

8.4 医疗卫生保障

卫生健康、疾控部门负责组建医疗卫生应急救援专业队伍，

组织开展医疗救治、疾病防控、心理援助等工作。必要时，动员

组织社会资源参与突发事件人员转移安置行动的现场应急救护

与卫生防疫保障。

8.5 治安维护保障

公安部门负责突发事件人员转移安置行动的治安维护。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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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员转移安置的重点区域、场所、线路、人群及重要物资和设

备的安全保护，依法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8.6 资金保障

8.6.1本区突发事件人员转移安置行动和应急避难场所的建

设管理所需经费，由区、乡镇两级财政按照预算管理规定予以保

障。

8.6.2区级财政和审计部门会同相关主管部门对突发事件人

员转移安置行动和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管理财政保障资金的使用

和效果进行监管与评估。

9 预案管理

9.1 预案制定

本预案根据应急避难场所和人口变化情况适时开展可行性

论证。

各乡镇人民政府和本区相关部门、单位分别负责本级和本部

门、本单位此项应急预案的制订、评估和修订，并报区应急局备

案。

应急避难场所实行“一场所一预案”的管理方式，各乡镇人

民政府要组织编制乡镇级突发事件人员转移安置和应急避难场

所启用预案，指导督促各社区和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单位编制相关

预案。

9.2 预案演练

采取实战演练与桌面演练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开展贴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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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形式多样、广泛参与、联动性强的应急演练。结合本区突发

事件特点，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人员转移安置和应急避难场所启用

演练。

9.3 预案实施

本预案由区应急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具体解释与组织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职责分工

2.崇明区应急避难场所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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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职责分工

区应急局：负责区级突发事件人员转移安置和应急避难场所

启用应急预案编制，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统筹协调全区应急

避难场所的建设、管理，并会同相关部门检查应急避难场所人员

转移安置情况。会同区粮食物资储备局做好区级救灾物资的协调

保障。

区经委（区粮食物资储备局）：组织协调指导本区商场等，

落实应急避难场所启用和预案编制工作；组织实施救灾物资的收

储、轮换和日常管理，落实有关动用计划和指令。

区教育局：组织协调指导本区学校，落实应急避难场所启用

和预案编制工作，并做好学校师生的转移安置。

区公安分局：组织协调指导本区人员转移安置行动的现场警

戒、道路交通管制和应急避难场所的治安维护。

区民政局：组织协调指导本区养老机构人员的转移安置工

作。

区财政局：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做好人员转

移安置行动、指挥、协调及区级应急避难场所相关资金保障工作。

区建设管理委、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共同指导本区房屋

建筑和市政（非交通）工程人员的转移安置工作。

区交通委：负责协调指导本区人员转移安置行动的交通运输



- 13 -

保障工作。

区水务局：组织、协调应急避难供水设施设备的修复。

区文化旅游局：组织协调指导本区星级饭店落实突发事件人

员转移安置和预案编制工作，组织协调指导本区A级旅游景区落

实应急避难场所启用和预案编制工作。

区卫生健康委：组织协调指导本区人员转移安置行动中的疫

情防控、卫生监督和医疗救护工作，并做好医院人员的转移安置。

区数据局：组织、协调各在崇电信运营企业配合相关主管单

位做好应急避难场所的通信电信网络建设，在必要时提供人员转

移安置行动的应急通信保障。

区体育局：组织协调指导本区体育场馆，落实应急避难场所

启用和预案编制工作。

区绿化市容局：组织协调指导本区公园绿地，落实应急避难

场所启用和预案编制工作。

崇明海事局：组织协调指导辖区水上船舶避风，配合做好水

上船舶人员的转移安置。

崇明供电公司、长兴供电公司：组织、协调本区人员转移安

置行动所需的应急供电和应急避难场所供电设施设备的修复。

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内人员转移安置行

动和应急避难场所启用的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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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崇明区应急避难场所分布表

乡镇
等级应急避难

（处）

避难面积

（万平方米）

社区应急避难

场所（处）

避难面积

（万平方米）

总避难面积

（万平方米）

长兴镇 4 6.36 14 11.05 17.41

横沙乡 1 0.36 11 2.80 3.16

新村乡 0 0 7 1.41 1.41

绿华镇 0 0 4 2.64 2.64

三星镇 0 0 4 2.00 2.00

庙镇 2 1.81 7 3.19 5.00

港西镇 0 0 7 1.67 1.67

城桥镇 3 6.47 8 13.53 20.00

建设镇 1 0.93 10 3.70 4.63

新河镇 1 0.27 5 3.60 3.87

竖新镇 1 3.30 11 5.99 9.29

堡镇 1 5.44 6 1.96 7.40

港沿镇 1 0.31 11 3.63 3.94

向化镇 0 0 7 3.16 3.16

中兴镇 1 2.00 5 1.51 3.51

陈家镇 2 1.98 6 5.02 7.00

新海镇 1 0.36 3 2.34 2.70

东平镇 2 4.10 4 1.76 5.86

合计 21 33.69 130 70.96 1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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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启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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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区依托学校、公园、绿地和体育场馆等场所，按照《上海市应急避难场所设计标准》，现已建成应急避难场所1
	学校、体育场馆等室内型应急避难场所主要用于台风洪涝等灾害的应急避难。
	学校、公园、绿地等室外型应急避难场所主要用于地震等地质灾害的应急避难。
	3.2启用准备
	区级应急指挥部评估突发事件危害影响，适时向事发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发布应急避难场所启用指
	3.2.1组织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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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组织排摸本行政区内需转移安置人员，统计人员数量。
	（3）检查本行政区内应急避难场所安全状况，结合突发事件特点，选择适合的应急避难场所。
	（4）根据应急避难场所保障能力，按照就近就便原则，以行政村、居委会或企事业单位等为基本单元，规划转移
	3.2.2设施准备
	（1）对应急避难场所内供排水、照明、通风、通信、排污等设施进行预启用检查，确保安全可用。
	（2）加强与供水、供电、供气等保供单位联系，制定紧急维修供应方案。
	（3）对应急避难场所开展预防性消毒措施，根据实际情况提前进行场所通风。
	3.2.3物资准备
	（1）采取实物储备、协议储备等方式，充分利用应急避难场所物资储备、发放功能，进行物资前置。
	（2）根据安置人数，配备一定数量折叠床，席垫、棉被（毛巾被）等基本生活物资，优先满足老、弱、病、残、
	（3）适当准备常用药品、酒精等卫生医疗物资。
	4.转移安置
	4.1区内人员转移安置行动
	4.1.1区级应急指挥部评估转移安置的人数规模，向事发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下达人员转移安
	4.1.2事发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接到人员转移安置行动指令后，按照预定方案，引导受灾人员
	4.1.3事发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要组织村（居）委会及有关单位指派专人逐户检查，以防遗漏而造成不必要的
	4.1.4事发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视情开展人员转移安置工作。
	4.2跨区人员转移安置行动
	4.2.1当单个行政区转移安置人数超出本行政区应急避难场所可容纳人数时，事发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及
	4.2.2接收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制定接收安置方案，协调应急避难场所安置转移人员。区应急
	5.信息报告
	在接到应急避难场所启用指令后，事发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将需转移安置人员数量、物资准备情况
	人员转移安置行动完成后，事发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区级应急指挥部书面报告转移安置
	由区级应急指挥部及时准确发布人员转移安置的相关信息，并将人员转移安置和应急避难场所启用工作情况向区委
	6.服务管理
	6.1安置人员服务
	（1）提供符合卫生质量安全要求的食品和饮用水，要充分考虑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群的营养需求，
	（2）一般采取床位方式，原则上尽可能按照家庭（户）为单位安置，对于特殊人群应当给予重点保障。
	6.2安置人员安全管理
	（1）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一人一码”，完善转移安置人员管理台帐，实现动态管理。
	（2）严格落实人员管理，预警解除、应急结束前，原则上不得擅自离开场所，特殊原因离开场所要严格审批、注
	6.3应急避难场所安全管理
	严格落实场所安全管理，建立值班值守制度，加强对场所内用电、用火等安全检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7.善后处置
	7.1人员返回
	区级应急指挥部评估突发事件危害已消除或得到有效控制，发布人员转移安置行动结束指令后，事发地所在乡镇人
	7.2补充维护
	事发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统筹做好应急避难场所的整理清洁，补充维护应急避难场所物资设施，恢
	因人员疏散安置和应急避难场所启用，调集、征用有关单位、企业物资、装备、运输工具的，各实施应急征用的行
	8.应急保障
	8.1应急避难场所保障
	8.1.1应急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和管理。依托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平台，将应急避难场所
	8.1.2各乡镇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根据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布局，利用学校、公园、绿地、体育场馆和文旅
	8.1.3本区各应急避难场所的日常维护和管理，分别由其权属或管理单位负责，确保应急时能够正常使用。
	8.2交通运输保障
	交通、公安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优先安排和调度保障人员转移安置行动的交通工具与交通线路。必要时，对现场
	8.3物资保障
	应急、粮储部门以区救灾物资储备体系为依托，负责本区人员转移安置行动所需相关基本生活用品等物资的协调保
	8.4医疗卫生保障
	卫生健康、疾控部门负责组建医疗卫生应急救援专业队伍，组织开展医疗救治、疾病防控、心理援助等工作。必要
	8.5治安维护保障
	公安部门负责突发事件人员转移安置行动的治安维护。加强对人员转移安置的重点区域、场所、线路、人群及重要
	8.6资金保障
	9预案管理
	9.1预案制定
	本预案根据应急避难场所和人口变化情况适时开展可行性论证。
	各乡镇人民政府和本区相关部门、单位分别负责本级和本部门、本单位此项应急预案的制订、评估和修订，并报区
	应急避难场所实行“一场所一预案”的管理方式，各乡镇人民政府要组织编制乡镇级突发事件人员转移安置和应急
	9.2预案演练
	采取实战演练与桌面演练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开展贴近实际、形式多样、广泛参与、联动性强的应急演练。结合本
	9.3预案实施
	本预案由区应急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具体解释与组织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职责分工
	区应急局：负责区级突发事件人员转移安置和应急避难场所启用应急预案编制，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统筹协调
	区经委（区粮食物资储备局）：组织协调指导本区商场等，落实应急避难场所启用和预案编制工作；组织实施救灾
	区教育局：组织协调指导本区学校，落实应急避难场所启用和预案编制工作，并做好学校师生的转移安置。
	区公安分局：组织协调指导本区人员转移安置行动的现场警戒、道路交通管制和应急避难场所的治安维护。
	区民政局：组织协调指导本区养老机构人员的转移安置工作。
	区财政局：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做好人员转移安置行动、指挥、协调及区级应急避难场所相关资金
	区建设管理委、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共同指导本区房屋建筑和市政（非交通）工程人员的转移安置工作。
	区交通委：负责协调指导本区人员转移安置行动的交通运输保障工作。
	区水务局：组织、协调应急避难供水设施设备的修复。
	区文化旅游局：组织协调指导本区星级饭店落实突发事件人员转移安置和预案编制工作，组织协调指导本区A级旅
	区卫生健康委：组织协调指导本区人员转移安置行动中的疫情防控、卫生监督和医疗救护工作，并做好医院人员的
	区数据局：组织、协调各在崇电信运营企业配合相关主管单位做好应急避难场所的通信电信网络建设，在必要时提
	区体育局：组织协调指导本区体育场馆，落实应急避难场所启用和预案编制工作。
	区绿化市容局：组织协调指导本区公园绿地，落实应急避难场所启用和预案编制工作。
	崇明海事局：组织协调指导辖区水上船舶避风，配合做好水上船舶人员的转移安置。
	崇明供电公司、长兴供电公司：组织、协调本区人员转移安置行动所需的应急供电和应急避难场所供电设施设备的
	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内人员转移安置行动和应急避难场所启用的具体工作。

